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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卫生计生系统部署推进深化医改工作

1月15日，2016年全省卫生计生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开局之年召开的卫生计生

事业改革发展重要会议。会前，省委书记罗志军、代省长石泰峰、副省长张雷分别作出重要批示和指示，充分肯定2015年及

“十二五”时期全省卫生计生改革发展取得的突出成绩，要求全省卫生计生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理念，不

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医疗卫生体系，推动卫生计生事业科学健康发展，为打造健康江苏作出更大贡献。

省医改办主任、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出席会议并讲话。她指出，省级综合医改试点各项政策陆续出台，重点领域、关

键环节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艰巨性和复杂性进一步显现。她强调，要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坚持为人

民健康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坚持医疗、医保、医药联动的改革理念，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省级试点，加快构建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大力推进健康江苏建设，积极推进已有政策措施有效落实，不断探索新的改革

措施，使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体制机制更加科学、行业监管更加规范、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成熟，让人民群众获得更高水平

的卫生计生服务，为“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提供有力的健康支撑。

王咏红提出，要突出重点，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在六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上下功夫。加

快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推动各级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实质运作，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院长负责制，强化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制定人员备案管理的具体措施，对备案制人员探索试行年薪制等多形式分配方式，实行同岗同酬。在试点基础上，全面推

开薪酬制度改革。同时，落实好政府6大项投入政策，逐步化解公立医院长期债务。二是在构建分级诊疗制度上下功夫。加强

医联体建设，在城市全面推行市区一体化，发展区域性纵向医疗保健联合体或医疗保健集团；在农村全面推行县乡村一体化改

革，推动资源下沉、重心下移。三是在支付方式改革上下功夫。新农合全省最低筹资提高到人均不低于545元，其中各级财政

补助标准不低于425元。大力推广新农合“管办分开”，力争全省1/3的新农合统筹地区由商业保险机构经办新农合业务。积极

开展新农合药品支付标准制定和试点，有效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四是在降低药品价格上下功夫。组织实施新一轮药品集

中采购，增强医疗卫生机构在集中采购中的参与度，降低药品虚高价格，为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腾出空间。针对妇保所改为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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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新设床位的实际，完善妇幼保健机构药品使用管理政策。五是在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上下功夫。进一步

加强基层机构建设，大力开展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创新试点，进一步扩大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实施覆盖面。实行核定任务与定额补

助挂钩、适时动态调整，建立绩效工资总量调控机制，完善内部分配，保证一线骨干收入明显增长。创新基层人员编制管理，

采取政府购买岗位等办法保障工作开展。六是在智慧健康建设上下功夫。大力实施“智慧健康服务工程”，加快省市县3级平

台升级改造，完善5大数据库，提高6大系统务实应用水平。实施“三个一工程”，建立规范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普及应用居

民健康卡。实施“健康医疗大数据工程”，开展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试点示范工作，积极开展“互联网+健康医疗”服

务，深化远程医疗、预约诊疗等应用。

会议由省医改办副主任、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黄祖瑚主持，省卫生计生委领导何小鹏、周政兴、陈亦江、徐东红、汪华、

兰青、洪浩、李少冬出席会议。

我省构建短缺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近年来，我省在全国率先建立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在南京、徐州、淮安和泰州建立4个省级短缺药品储备点，采取完

善制度、政策扶持、严格监管等一系列举措，构建短缺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有效保障了群众“救命药”的需求。

一、突出问题导向，强化组织领导。省卫生计生委连续3年将“保障短缺药品供应”作为“卫生便民惠民十件实事”之

一，公开向社会作出承诺，通过量化考核指标，强化督促检查等措施，促进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水平的提高。省卫生计生委等七

部门印发《江苏省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方案》，对一些临床必需、用量不确定、价格低廉、企业不常生产的短缺药品，从生产、

流通、储备、使用等多个环节入手，齐抓共管，着力破解制约短缺药品供应的深层次问题。将“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列为省卫

生计生委重点调研课题，不断完善供应保障政策措施。目前，全省药品配送率连续多年均保持在96%以上。

二、突出制度建设，完善保障体系。建机制、补短板，从制度上解决短缺药品供应问题。市、县建立季度短缺药品信息报

送制度，加强短缺药品动态监测，并及时对短缺药品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和公示。建立短缺药品分类管理制度，根据供应情况对

短缺药品分为一、二、三类进行管理，采取医疗机构间调剂使用、询价采购、定点储备等方式最大限度保障临床供应。建立短

缺药品询价采购制度，对不能正常供应的药品，由省药采中心与生产企业签订年度购销合同时，在经济技术标入围企业中开展

全面询价采购。去年对不能正常供应的消旋山莨菪碱注射液等26个品种、33个规格的药品实行了询价采购，较好解决了临床短

缺问题。投入245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加强短缺药品储备点建设。每年制定一版《江苏省短缺药品目录》和相应的年度储备计

划，由各储备点组织货源供医疗卫生机构上线采购，近3年全省共采购储备药品430万元。

三、突出监督管理，确保临床供应。出台《江苏省基本药物集中采购考核评价暂行办法》、《江苏省基本药物供货企业积

分考核管理暂行办法》和《江苏省基本药物供货企业诚信记录公示制度（试行）》，对医疗卫生机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采

购、供货行为严格进行考核监管。对企业中标后未按合同要求及时配送供货，以及对入围产品擅自涨价或变相涨价等行为，一

律列入不良记录，严重的实行市场清退。依托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开发省市县分级负责的网上监管系统，实时监控药品购销

双方的订单发送、货款支付、药品配送到位等情况。实行基本药物采购货款以县（市、区）为单位统一结算、集中支付，提高

资金运行效率。强化基本药物采购配送情况督查考核，促进基本药物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合理使用、零差率销售等各项政策

的有效落实。

南京率先实行职工医保市级统筹

近日，南京市政府印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的通知》，进一步提升全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

病医疗救助统筹层次、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一、统一政策和标准。统筹实施范围包含玄武区、秦淮区、建邺区、鼓楼区、栖霞区、雨花台区、原大厂区、原浦口区

（简称“市本级”），以及江宁区、原江浦县、原六合县、溧水区、高淳区（简称“五区”）。统筹实施范围内职工医保参保

范围、缴费基数、缴费比例、缴费办法等实行统一的政策和标准。其中，溧水和高淳两区缴费基数从今年7月1日起按南京市统

一政策执行。

二、统一实行市级管理。全市职工医保基金实行市级财政专户管理。“五区”征收的基金收入全额缴入市社保基金财政专

户。市统一编制基金预、决算，下达“五区”年度收支计划。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根据市级预算，对“五区”经办机构申报的

月度资金使用计划进行审核汇总后，统一向市财政部门申报拨款。

三、统一政策待遇。具体政策规定和调整办法由市人社、财政部门制定。统筹后职工医保经办服务，按照全市统一管理、

分级负责的原则，实行规范化的经办服务管理。“五区”负责本区经办服务管理工作。统筹后全市统一技术标准和信息交换标

准，建立集中统一的基础资源数据库，实现经办业务关联融合和信息实时共享。

四、建立风险共担机制。一个预算年度内，“五区”完成年度收支计划的，基金收支缺口由市医保基金补足；未完成年度

收支计划而形成的计划外基金收支缺口，由同级政府负责补足。“五区”纳入市级统筹前的基金收、支、余及债权、债务等情

况，需要经市审计部门专项审计确认。基金市级统筹前形成的债权、债务和基金缺口，由各区政府负责清偿和弥补。基金市级

统筹前的历年结余，按市审计确认金额统一归缴市社保基金财政专户。

徐州召开综合医改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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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徐州市副市长李燕主持召开综合医改工作座谈会。会议听取各三级医院医药价格综合改革以来情况汇报和市卫生计

生、财政、人社、物价等部门工作意见，研究讨论出台有关医改政策，部署下一阶段医改重点工作任务。

李燕提出，要开拓创新，突出亮点，全力推进全市综合医改工作。一是坚定医改方向不动摇。坚持群众得益受惠，医疗服

务公平可及，回归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坚持破除逐利机制，深入推进医药价格综合改革，做到保障可持续、医院得发展；要

构建有序的医疗服务体系，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二是用改革解决综合医改中存在的问题。正确看待与处理目前综合医改中存在

的基层服务能力不足、政府补偿不到位等问题。强化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加大改革力度，将工作重点和重心做在基层、放在

基层，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进一步健全完善药品供应保障机制，提高医疗机构在药品招标采购中的参与度；实施医疗

资源纵向整合，积极发展区域性医疗保健联合体或医疗集团；给予社会办医足够空间，激发社会资源力量积极投入医药卫生改

革，以满足多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三是全面增强医疗机构自我发展功能。各医疗机构在在继续做好药品零差销售工作的基础

上，强练内功，增强自身造血功能。树立成本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优化服务流程，改善医疗服务；进一步完善绩效考

核制度，提升医务人员待遇，充分发挥医务人员的医改主力军作用；强化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做强做优重点专（学）科，提高

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打造医疗高地。四是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发挥政府领导责任、管理责任、保障责任和监督责任作

用，加大政府投入并逐步到位，负责公立医院编制和人员规模管理、法人代表聘任等重大事项决策，加强对公立医院监管和绩

效评估，进一步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常州推动经济开发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近日，常州市卫生计生委与常州经济开发区签订《关于支持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做强做优的框架协议》。由常州市卫生计

生委和常州经济开发区共同协作、统筹协调，在整合全市医疗卫生资源和提供资金政策方面支持市第七人民医院发展，做优做

强常州经济开发区医疗卫生事业；同时，在市卫生计生委协调下，市第一人民医院与市第七人民医院组建对口支援型医联体，

全面提升常州东部地区医疗卫生水平。

常州市副市长张云云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她充分肯定了市卫生计生委与常州经济开发区在战略规划、发展愿景、合作形

式等方面达成的契合和共识，并对推进合作工作提出了意见：一是经开区要将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摆到保障民生的重要位置，积

极做好服务与保障工作，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帮助七院提升软硬件综合实力；二是市卫生计生委鼎力支持七院提档升级，统

筹协调市一院等全市医疗卫生资源，提供全方位、高效率的指导与服务；三是市一院和市七院双方精诚合作，在输出技术、人

才和管理等方向引领七院共同发展。

连云港出台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意见

日前，连云港市政府印发《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实施意见》。《意见》提出，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使每个村卫生室至

少配备1名执业（助理）医师，乡村医生总体具备中专及以上学历；到2020年，乡村医生人数稳定在服务人口的1‰－1.2‰，

每个村卫生室至少配备1名女性乡村医生。所有县和涉农区均启动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试点，到2017年，各县（区）全面开展乡

村医生签约服务。

《意见》明确，各县（区）可从编制富足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拿出一定编制实行“乡编村用”，按事业单位招录人员的

相关政策规定，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乡村医生择优纳入事业编制管理，岗位在村卫生室。实行乡村卫生机构一体化

管理，强化乡镇卫生院对村卫生室业务等方面规范、统一管理。自2016年起，实施面向乡村的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

为包括村卫生室在内的农村基层培养适宜医学人才；各县（含赣榆）财政按平均每名乡村医生每年不低于1万元配套村卫生室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市财政对各区（不含赣榆）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按平均每名乡村医生每年1万元给予补

助，各区（不含赣榆）财政按平均每名乡村医生每年不低于5000元配套。继续按7元/人次执行村卫生室一般诊疗费标准，在

2014年和2015年将农村地区新增的人均5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全部用于乡村医生的基础上，未来新增的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补助资金继续重点向乡村医生倾斜。

《意见》提出，到2017年，乡村医生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稳定在90%以上；所有村卫生室均纳入医疗责任保险。

自2016年起，享受生活补助的乡村医生月补助标准提高为：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事乡村医生执业年限×10元，执业

年限超过35年的按照35年计算。自2015年起，市对各区（不含赣榆）村卫生室建设给予扶持，市财政对每个建设达标的村卫生

室一次性补助3万元，对每个创成省级示范的村卫生室一次性补助8万元。各县（区）财政要参照市标准对村卫生室建设给予补

助，并对村卫生室运行给予经费支持。到2020年，90%以上的村卫生室达到省定建设标准，力争10%的村卫生室达到省级示范标

准。

宿迁调整市区新农合大病保险政策

近日，宿迁市卫生计生委和财政局联合发文，调整市区新农合大病保险政策。调整后，大病保险筹资标准是20元/人/年，

起付线从1万元调整至8千元，当参合人员身患重、特大疾病发生高额医疗费用时，在享受新农合、医疗救助后，由商业保险机

构对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给予再补偿，其中自付费用0.8—5万（含） ，新农合再补偿60%；5—10万元（含），补偿

65%；10—20万元（含）的，补偿70%；20—30万元（含）的，补偿 75%；30万元以上的补偿80%，大病患者实际报销较之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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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11个百分点。此外，该市还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五保供养对象、孤儿、重点优抚对象等四类人，以及白血病、

系统性红斑狼疮、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四种病住院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除血液及其制品、进口药品费用）全部纳入新

农合大病保险赔付范围，扩大了大病保险赔付范围，进一步提高特殊人群的医疗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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